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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議長、李副議長、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欣逢  貴會第 1屆第 3次定期會開議，邦基謹代表交通局全局同仁向

全體議員女士、先生，對交通局業務之協助、支持與鼓勵，表示誠摯的感

謝之意。 

壹、現階段重要工作執行情形 

一、 交通運輸規劃 

(一) 「桃園-中壢生活圈六號道路新闢工程」路線規劃暨初步設計工作 

1. 本府已完成生活圈六號道路規劃暨初設作業，路線東起於國道 2

號大湳交流道，沿途向西經過八德大湳都市計畫、八德擴大都市

計畫及中壢(龍岡)等都市計畫區域，續往南延伸至臺 66 線金陵路

口，全長約 13.5 公里，其中經過非都市土地 10.9 公里，經過都市

計畫區 2.6 公里，道路定位為市區主要道路，寬度 40 公尺(與捷運

路廊共線段寬度為 50 公尺)，雙向 4 車道。本道路總經費約 70 億

元(含用地費 37 億 7,000 萬元)。 

2.本府將優先推動捷運綠線共線段(介壽路至建德路)全長 1.7 公里，

總經費約為 14 億元(含用地費 9 億 5,000 萬元)，次推動八德區和

強路至介壽路段(含捷運三鶯線共線段 1.5 公里)全長約 3.5 公里，

總經費約為 25 億 1,000 萬元(含用地費 13 億 7,000 萬元)。本府正

辦理捷運綠線共線段用地取得前置作業及爭取經費補助，預計 106

年底完成捷運綠線共線段用地取得，剩餘其他路段將視交通需求

及財源籌措情形分年分期逐步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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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圈六號道路路線圖 

(二) 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規劃及建置工作 

1.本計畫前於 103年 12月底完成可行性研究報告，規劃於捷運沿線

車站、公共運輸場站（火車站、高鐵站、客運轉運站）、公共開放

空間（機關、大專院校、廣場、大型賣場、百貨業）及公園綠地

（包括南崁溪、老街溪沿岸親水公園）等處，優先設置租賃站。

委託建置及營運服務工作已於 104 年 11 月 18 日決標予捷安特股

份有限公司，105 年 2 月 4 日已完成中壢區 10 處租賃示範站建置

並啟用，其餘建置期程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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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建置期程表 

2.本局將配合地方民意需求，經現場會勘研議後續擴充增設租賃站

點及自行車數量。 

3.使用費率部分，本局提供前 30 分鐘騎乘補助，前 2 小時內每 30

分鐘收費 10 元，2 小時至 4 小時每 30 分鐘收費 20 元，4 小時以

上每 30分鐘收費 40元。 

4.自行車騎乘環境之改善，配合本市公共自行車租賃站點建置作

業，逐步辦理站點間自行車騎乘路線串聯，包含自行車優先道佈

設、人車共道牌面設置等標誌、標線改善措施(路型及改善長度參

見下表)。目前已啟用之中壢區 10 處租賃示範站點間自行車騎乘

路線共計 19.8公里，現正辦理人車共道標誌牌面、自行車優先道

或機慢車優先道之標線設置，預計本(105)年 3月底完成。本局將

配合自行車租賃站點之擴展，設置自行車標誌牌面及自行車道標

線，預計本(105)年底辦理 274條路線，總長度 243公里，概估經

費 1,500萬元，以改善並維護自行車騎乘安全。 

年度 施政重點及規劃目標 設置行政區 

104.11~105.07 1、 設置 30 個租賃站點。 

2、 提供 660 輛自行車。 

桃園區、中壢區 

105.07~105.12 1、 設置 80 個(累計)租賃站點。 

2、 提供 1,760 輛(累計)自行車。 

桃園區、龜山區、中壢

區、平鎮區 

105.12~106.05 1、 設置 130 個(累計)租賃站點。 

2、 提供 2,800 輛(累計)自行車。 

桃園區、龜山區、中壢

區、平鎮區、蘆竹區、楊

梅區、八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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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2 月 4 日啟用中壢區 10 處公共自行車租賃示範站點分布圖 

 

中壢區公所

銀河廣場新明橋
中壢高中

中央大學

翠堤橋

中正公園

環北路【雙向4車道(中央實體分隔)+兩側各1米路肩+兩側各1~2米人行道】

義民路【雙向2車道+1米路肩+1~2米人行道道】

老街溪【自行車道】

三光路【雙向2~4車道+1米路肩】

中央東西路【雙向4四車道+兩側1.5米人行道】

中壢火車站

元化路【雙向4車道+兩側
1~2米路肩或人行道】

延平路【雙向4車道】

六和路【兩側各2米退縮人行空間】

中原大學

中壢國小

康樂路【單向各1快1機慢車道】

中北路【雙向2車道+2米路肩】

明德路【單向各2快1機慢車道】

中正路【雙向2~4四車道+1米路肩】

中壢區 10處公共自行車租賃示範站建議騎乘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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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自行車道路型及改善長度列表 

代號 空間 型式 屬性 路段長度(KM) 
概估改善 

經費(萬元) 

專 1 人行道 

自行車與行人

共用人行道-實

體分隔使用 

自行車

專用道 
7條/20公里 123萬 

專 2 道路 

自行車與汽機

車共用道路- 

分隔為自行車

專用道 

自行車

專用道 
本市無 本市無 

共 1 人行道 

自行車與行人

共用人行道-以

標線分隔使用 

自行車

車道 
10條/10公里 62萬 

共 2 人行道 

自行車與行人

共用人行道-混

合使用 

共用 

人行道 
35條/38公里 234萬 

共 3 道路 

自行車與汽機

車共用道路-分

隔車道使用 

自行車

車道 
4條/5公里 31萬 

共 4 道路 

自行車與汽機

車共用道路-混

合使用慢車道 

共用 

慢車道 
123條/100公里 620萬 

共 5 道路 

自行車與汽機

車共用道路-混

合使用混合車

道 

共用混

合車道 
95條/70公里 430萬 

總計 274條/243公里 1,5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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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桃園航空城大眾運輸暨道路系統整合規劃工作 

1.桃園航空城特定區規劃以捷運及軌道系統為航空城區內外主要運

輸骨幹、輔以公車及輕軌系統整合及延伸服務範圍、並規劃自行

車系統為最後一哩路提升交通便利性。 

2.本案已於 105年 1月 12日完成規劃工作期末報告，將配合航空城

全區聽證作業作必要之調整計畫內容。 

3.本案規劃採「桃園機場捷運線」及「桃園捷運綠線」軌道系統為

聯外大眾運輸主系統，並輔以輕軌(LRT)、快捷公車(BRT)、單軌

等運輸次系統串聯服務航空城五大功能分區。次系統規劃台灣門

戶區單軌運輸系統、東西向行經文創區輕軌運輸系統、四條 L 型

公車路線與 4條環狀公車路線，大眾運輸服務覆蓋率達 90%以上，

初步規劃成果如下圖所示。 

 

航空城特定區內複合式大眾運輸系統路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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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2016台灣燈會交通疏導 

1.2016台灣燈會規模較歷年大，爰本局亦擴大提供交通管制並加強 

接駁及停車能量。燈會期間共闢駛海軍基地、中路風禾公園、內

壢車站、泰豐輪胎、功學社、楊梅車站及願景館等 7 條免費接駁

車、各區公所往返燈會免費接駁車及新增 3 條城際賞燈專車，並

提供大園海軍基地、願景館、中路風禾公園、聯上、泰豐輪胎、

文智、功學社、環溪等 8處停車場地，超過 21,000停車位供民眾

使用。 

2.因應闢駛多條接駁車路線，本局佈設 15公里接駁車專用道以提高

疏運效率，並開發「台灣燈會快易 GO」APP 宣傳交通訊息，包括：

即時交通資訊推播、各停車場地導航、停車場尋車及定位、即時

剩餘停車格位顯示、接駁車路線查詢、即時排隊人潮顯示、各路

線接駁車輛動線等訊息，提供民眾即時交通資訊。 

3.台灣燈會已於 105 年 3 月 6 日圓滿落幕，燈會期間接駁車累計開

行共約 30,375班次，載運 80萬餘人次、城際賞燈專車開行 1,273

班次，載運 2萬餘人次；各停車場累計停放約 72萬餘車次。軌道

運輸部份，高鐵桃園站於燈會期間，累計進站 413,430 人，出站

399,366人，合計 812,796人；台鐵(桃園、內壢、楊梅站)燈會期

間，累計進站 53,178人，出站 84,791人，合計 137,969人。 

(五) 道路交通安全維護工作 

1.辦理道路交通安全督導、基地開發交通影響評估審查、施工交通

維持計畫審查、大貨車及砂石車行駛管制等工作內容，以維護道

路交通安全及順暢。 

2.目前辦理情形： 

(1) 道安會報：每月邀集專家學者、6個工作小組成員(警察局、

工務局、教育局、社會局、新聞處、監理單位)及相關單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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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召開會議討論，以減少道路交通肇事頻率、提升交通安全為

目標，針對相關議題進行討論並列管執行進度。 

(2) 基地開發交通影響評估審查：針對於某特定基地從事建築、土

木工程等開發建設而衍生之周邊道路交通負荷，邀集專家學者

及相關單位共同審查交通改善內容，104年 9月至 105年 1月

底受理 18件，核定 18件。 

(3) 施工交通維持計畫審查：每月定期召開道路施工交通維持計畫

審查會議，邀集專家學者、路權單位、本府環保局及當地公所

等共同協助審查。104年 9月至 105年 1月受理各管線單位 45

件交通維持計畫，通過 41件，其中 4件退請修正。 

(4) 大貨車及砂石車安全管理工作：為維護本市交通安全與順暢，

並要求駕駛員遵守交通法規與注意行車安全，管制大貨車及砂

石車行駛路線，大貨車採原則通行，公告限制禁行路段管制，

砂石車採原則禁行，公告開放路段行駛，目前本市開放砂石車

行駛路線共 56條；管制大貨車行駛路線共 292條。 

(六) 桃園區/龜山區台 1甲線桃園陸橋拆除 

1.桃園陸橋全長 600公尺，寬 13.5公尺之水泥橋體，拆除工程總經

費約 7,159 萬元。本工程私有地用地補償採變更都市計畫並修訂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專案收受本案私有土地容積調派，已於

104 年 8 月 30 日公告生效。 

2.本工程由公路總局主辦，第一階段為陸橋拆除及中央分隔島施

作、第二階段為排水溝改善及人行道拓寬，公路總局已於 105年 2

月 5 日完成通車，雙向各 3 車道，沿途開設三民路、桃林鐵路、

頂興路/壽德街等，第二階段人行道工程預計 105年 7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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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區/龜山區台 1甲線桃園陸橋拆除後通車照片 

3.陸橋拆除後，道路佈設雙向六車道及人行道，沿途開設三民路、

桃林鐵路、頂興路/壽德街等三處缺口，並增設號誌。 

(七) 桃林鐵路活化再利用規劃及自行車道景觀美化新建工程 

1.桃林鐵路（桃園站至新北市界）全長約 17.8公里，全線鐵路路廊

土地為臺鐵局擁有，未來以「優先發展為捷運系統，現況將土地

有效利用」為理念落實，長期仍持續推動輕軌捷運建設。現階段

於廊帶路幅較小處作為自行車道、廊帶路幅較寬處作為道路使用。 

2.本路廊原先規劃為自行車道及綠美化工程分為三部分辦理： 

(1) 第一部分：桃園火車站至桃園區健行路，全長約 5公里，現況

路權寬 6公尺，規劃為桃林鐵路自行車道。 

(2) 第二部分：桃園區健行路至龜山區民生北路一段 468巷，全長

約 2公里，現況路權寬 8公尺，規劃闢建車道供小客車(機車)

共同使用，作為台 4線交通壅塞之替代道路，後續也將規劃是

否透過調撥車道、不平衡車道之概念，以採混合車道之方式使

用。 

(3) 第三部分：龜山區民生北路一段 468巷經蘆竹至桃園新北市

界，全長約 10公里，現況路權寬 10~12公尺，第三部分規劃

將於北桃地區自來水管線工程施作完成後由本局召開說明會

確認。 



桃園市政府交通局工作報告    

 10 

 

 

 

 

 

 

 

 

 

3.目前辦理情形： 

為配合自來水公司改善北桃地區未來用水需求及供水穩定性，自

來水公司將先行於桃林鐵路路廊埋設自來水管線(工程預計於 106

年底完成)；及本府水務局須於桃林鐵路路廊部分路段辦理「桃園

市東門溪山鶯路分洪桃林鐵路段工程」及「桃園市大檜溪排水及

林頭店排水桃林鐵路段分洪截流工程」埋設地下排水設施(工程預

計於 105 年 4 月發包，106 年 12 月完工)，爰本局桃林鐵路自行車

道及綠美化工程暫停執行。俟前述二項工程完工後，本局預計於

106 年底賡續推動自行車道及綠美化工程。 

二、 交通工程 

(一) 建置本市智慧型交通工程設施 

建置各項智慧型電子偵測設備，透過設備蒐集交通參數回饋交控

中心制定交控策略，提升車流運轉效率，相關設施建置情形如下： 

1.先進交通管理系統 

本市於市區重要幹道及易壅塞路段/路口建置智慧型電子偵測設

備，蒐集流量、速率及佔有率等參數，並應用於各種交通控制策

略及時制計畫產生，目前已建置完成 468處(包含車輛偵測器(VD) 



桃園市政府交通局工作報告    

 11 

304處、車輛辨識系統(AVI)26處及數位影像攝影機(CCTV)138

處)。105年至 107年每年將續遴選 100處本市道路交通量繁重路

口路段建置智慧型電子偵測設備，目標全市建置完成 900處，以

即時掌握交通現況。 

2.應用大數據資料分析旅運行為 

本市自 102年起開始建置 eTag偵測器設備，將所蒐集之路段旅行

時間、起迄點及行駛路徑等大量資訊，透過交控大數據分析平台

轉換為有用的資訊，作為交通管理與決策參考。目前已建置完成

125座，為六都中最先應用 eTag技術蒐集交通資訊之縣市，計畫

目標全市建置 400座，104年已優先於連結高快速公路之市區道路

增設 45座 eTag偵測器， 105年將於本市重要道路增設 30座 eTag

偵測器，透過大數據分析壅塞問題，提出更有效的交控策略。 

 

 

 

eTag 設施 

3.先進用路人資訊系統 

推行桃園輕鬆 GO手機 APP，民眾可查詢路況、公共運輸、停車及

觀光美食等資訊，並完成 77座資訊可變標誌及 62座停車導引資

訊板，可發布即時路況供用路人參考，資訊可變標誌及導引板目

前暫無增設計畫，未來將加入電動車充電站及自行車租賃站相關

資訊，朝資訊無縫目標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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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交通標線、標誌、號誌及交控設備新設維修工作 

本案為每年例行開口合約。104年度，本項工作共計施作 1,509

面標誌、繪設 54,430平方公尺標線，交通號誌新設及維護共 715

處，交控設備維護檢修共 66處。 

(三) 易壅塞路段(口)交管設施改善工作 

運用適應性號誌控制、號誌時制重整、標誌標線重新配置及轉向

管制等方式改善本市道路交通壅塞情形。依據交通量調查取得公

路服務水準評級指標，以流量容量比值(V/C)高於 0.85者為優先

改善路段，依排序逐年進行改善。本局自 102年起進行本市道路

交通壅塞分析，彙整本市各區易壅塞路段，分年分段進行改善，

目前已改善完成 28處路段(147處路口)。經分析平均行車速率提

升約 8%，路口停等延滯平均減少約 15%。105年預計改善本市 20

處交通易壅塞路段(口)，預計可提升 5%至 10%行車速率。 

(四) 增設先進交通安全設施 

為提醒用路人注意路況、遵循指示行駛等功能，以提升道路交通

安全與環境，爰本局參考先進國家之交通設施種類及效果，設置

可提升道路交通安全之創新性交通設施，設置地點為本市境內各

區，主要內容如下： 

1.彩色排水防滑路面標線 

利用色彩劃分提升駕駛人對自行車或行人的警示，達成減速、防

止意外事故、美化道路環境等效果，多應用於學校周邊及易肇事

路段(口)，本市於 103年設置約 15,000平方公尺，104年設置約

14,000平方公尺，105年預計再設置 6,000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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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排水防滑路面標線 

2.熱熔成型防滑地面標誌 

適合設置於路旁標誌牌面易受遮蔽之區域，可提升警示效果，本

市於 103年設置約 70面，104年設置 31面，105年預計再設置 15

面。 

 

 

 

 

 

 

熱熔成型防滑地面標誌 

3.耐衝擊回復式交通桿柱 

於車流量大及易肇事路段增設反光佳耐撞擊之桿柱，多應用於現

有交通桿柱損壞率高或車流量較大之路段，本市於 103年度設置

約 5,200支，104年 12月本局巡查完成市內道路有設置回復性導

桿之路段及地點，考量預算執行情形，今(105)年已擇車速較快之

彎道及學區周邊導桿設施毀損情形較嚴重之地點進行優先派工改

善，截至 105年 2月底為止目前已改善 47處，計汰換 5,047支回

復式導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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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衝擊回復式交通桿柱 

4.大型 LED指示標誌牌 

將交流道匝道口、重要幹道或易肇事路段交通標誌，改為 LED牌

面，提升夜間能見度，本市於 104年度設置約 90面，105年預計

再設置約 40面。 

 

 

 

大型 LED指示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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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停車管理工程 

(一) 路邊停車規劃及管理工作 

1.為整頓停車秩序及停車需求，依據本市「桃園市公有路邊停車場

設置基準」，於不影響道路交通容量原則於傳統商圈周邊道路、捷

運場站及商業活動密集地區附近道路優先規劃繪設路邊停車格。 

2.本市現有汽車格 19,424 格、機車格 43,118 格，將依據道路交通

流量情形滾動式檢討路邊停車格設置之適當性，作適當之增設或

塗銷路邊停車格，104年已優先於各行政區中心商業區周邊增設小

汽車格 2,331席、機車格 1,743席，105年將持續於各行政區中心

商業區周邊增設小汽車格 2,406格及機車格 2,685格。 

(二) 獎勵民間設置臨時路外停車場工作 

1.為鼓勵民間投資者提供都會區內閒置土地設置臨時路外停車場，

以增加都會區內停車空間，本市已訂定「桃園市民間設置臨時路

外停車場獎助辦法」補助金額每格為 3,000元整，最高補助 60萬

元，鼓勵民眾利用私有閒置空地申請設置臨時路外停車場。 

2.截至 105年 3月份申請通過獎助共計 37家停車場業者，共增加汽

車格 3,284格，核發獎助金額達 731萬元。 

(三) 機場捷運線沿線場站停車設施設置計畫 

為因應機場捷運開通，本局已於沿線車站規劃設置汽、機車及自

行車格，約可增設小汽車格 4,521 格、機車格 2,398 格及自行車

格 332 格，將陸續於 105 年 4 月前建置完成，以增加轉運站及周

邊商業密集之捷運站旁停車空間，整頓道路市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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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別

站別/數量 預估需求 捷運站內提供格位數(A) 交通局提供格位數(B) 各站總格位數(A+B)

A7體育大學站 16席 40席(含2席無障礙) 190席 230席

A8長庚醫院站 30席 128席(聯開大樓分配)
2303席

(含私有停車場)
2431席

A10山鼻站 16席 22席(含1殘障位) 56席 82席

A11坑口站 9席 41席(含1殘障位) 0席 41席

A15大園站 6席 19席(含1殘障位) 0席 19席

A16橫山站 7席 26席(含1殘障位) 0席 26席

A17領航站 13席 22席 30席 52席

A18高鐵桃園站

A19桃園體育園區站 3席 36席 1436席 1472席

A20興南站 1席 10席 0席 10席

A21環北站 14席 0席 506席 506席

總計 115席 344席 4521席 4865席

105年度機場捷運各車站之汽車停車位預計供給表

汽車停車位

與桃園高鐵站共用

站別

站別/數量 預估需求 捷運站內提供格位數(A) 交通局提供格位數(B) 各站總格位數(A+B)

A7體育大學站 36席 87席(含5席無障礙) 108席 187席

A8長庚醫院站 81席 229席(聯開大樓分配)
1251席

(含私有停車場)
1480席

A10山鼻站 71席 92席(含5殘障位) 35席 127席

A11坑口站 40席 171席(含9殘障位) 0席 171席

A15大園站 37席 94(含2殘障位) 0席 94席

A16橫山站 46席 212席(含9殘障位) 0席 212席

A17領航站 85席 157席 100席 257席

A18高鐵桃園站

A19桃園體育園區站 17席 273席 600席 873席

A20興南站 12席 105席(含4殘障位) 0席 105席

A21環北站 88席 0席 312席 312席

總計 115席 1420席 2398席 3818席

與桃園高鐵站共用

105年度機場捷運各車站之機車停車位預計供給表

機車停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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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違規停車拖吊移置委託民間經營計畫 

1.本市交通違規停車車輛移置(拖吊)及保管作業 104 年以前由本府

警察局辦理，分為自有警力拖吊（簡稱公吊，拖吊違規廣告車、

無牌車，桃園區、中壢區以外區域違停車輛及為民服務所需拖吊

業務）及委託民間拖吊（簡稱民吊，僅拖吊桃園區、中壢區違停

車輛，104年拖吊桃園區汽車 22,467輛，機車 26,294輛，拖吊中

壢區汽車 19,532輛，機車 32,462輛）。 

2.本府交通局奉示於 105 年起接辦違規停車民吊業務，為方便受拖

吊車主取回車輛，原規劃設置 7 處（桃園、中壢、龜山、蘆竹、

八德、平鎮及楊梅區）拖吊車輛保管場，於 104年 11月招標，惟

無廠商投標而流標，爰本府協調既有拖吊業者延長履約至 105年 4

月底止。 

3.目前規劃採二處(桃園區及中壢區)違規車輛保管場，中壢區保管

場收容中壢區及平鎮區違停車輛，桃園區保管場收容桃園、蘆竹、

八德區部份路段及龜山區部份路段違停車輛，保管場地由得標民

間業者自覓。預定 105年 3月底開標，履約期間 1年 2個月。 

4.另本府於 105 年 1 月訂定本市違規停車車輛移置及保管作業要

點，詳細規定拖吊作業規則(拖吊作業須由執勤警員指揮、持續播

放警語、停止拖吊動作時機及告示等) ，以減少民怨。 

5.本府交通局將持續觀察本市違規車輛拖吊及保管作業成效，及時

作必要之檢討修正，維持道路交通秩序及順暢。 

(五) 路邊停車費繳費及催繳舉發工作 

1.以多元繳費方式，方便民眾至超商或銀行繳納停車費及停車逾期

線上補單作業，並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56 條第 2 項規

定，以公開招標方式辦理委外製作停車費逾期未繳納之催繳單及

舉發單、爭議單判讀、寄存/公示送達等相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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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目前辦理情形： 

(1) 本市平均每月路邊收費路段停車繳費單約計 90萬張。本局提

供多元化的繳費方式計有： 

A. 四大超商及三商行(美聯社)代收。 

B. 金融機構約定扣繳。 

C. 超商補單列印停車單據。 

D. 於本府一樓路邊停車服務中心提供悠遊卡臨櫃繳款。 

(2) 停車逾期未繳費案件，本局自推動二段式催繳作業，即催繳作

業屆時將先以平信寄送，逾期再以行政文書方式投遞；另無法

投遞郵件以寄存或公示送達等方式完成送達。經改變催繳方式

後仍未繳費致遭舉發比率，已明顯減少約 3.21%之件數。 

(六) 本市既有路外立體停車場設施活化計畫 

1.本市既有 20處路外立體停車場，為提升停車服務品質及提高停車

率，對停車場進行活化再造，除 7 座甫新建完成之路外立體停車

場外，將就其餘 13座老舊設施改善，增設周邊導引標誌牌、環境

綠化美化、改善場內監視系統及照明，並引入藝文彩繪、車位在

席及多卡通收費系統。 

2.至 104 年底已完成桃園區西門地下停車場、中壢區坤慶地下停車

場、銀河廣場地下停車場及八德區大忠國小地下停車場、公二地

下停車場，共計 5處。 

3.105年將持續活化其餘 8處既有路外立體停車場，包含桃園區新民

立體停車場、大檜溪公園地下停車場、中壢區中央立體停車場、

中原國小地下停車場、延平停車場、中北健行停車塔及楊梅區新

成停車場及新屋區停一立體停車場，共計 8處。 

(七) 路外停車場興建工作 

1.公有路外停車場整體闢建計畫係依本府交通局制訂「評估指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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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基地周邊停車需求、停車場規模及造價、停車場周邊交通動

線、土地取得難易度、鄰近停車場之替代性、政策導向或民意需

求)，評估公有土地以平面或多目標形式闢建停車場之可行性，排

定本市各年度公有路外立體停車場整體計畫。 

2.目前辦理情形： 

(1) 中壢區新明國民小學地下停車場暨幼兒園興建工程： 

本基地位於中壢區新明路與明德路交叉口，基地使用面積約為

5,368.49平方公尺(學校用地)，規劃地下 3層停車場、地上 1

層幼兒園，可提供汽車位 272格及機車位 262格，興建工程經

費約 3億 5,000萬元。整體工程已於 104年 12月 15 日竣工，

目前刻正辦理地上幼兒園驗收作業，地下停車場部分已於 105

年 2月 16日開放對外營運管理。 

(2) 桃園區公 24地下停車場興建工程： 

本基地位處桃園區中山路及三民路三段交界路口，面積約

18,385平方公尺，規劃地下二層停車場、地上一層公園使用，

完工後可提供小型車 352格、機車格 638格，興建工程經費約

4億 2,000萬元。本案已於 104年 12月底完成設計作業，預

計於 105年 3月辦理公告上網，另工程預定於 106年 12月完

工。 

(3) 中壢區自強多目標立體停車場興建工程： 

本案基地位處中壢區強國路及富裕街口之停車場用地，面積

5,320平方公尺，現作為平面停車場使用，共提供汽車格 154

格，為增加其土地使用最大效益，擬以多目標規劃作為停車 

場、自強派出所、自強自治聯合里活動中心及圖書館使用，完

成後約可提供汽車格 310格、機車格 250格，目前刻正辦理初

步設計階段，預計於 105年 10月完成細部設計及辦理後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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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發包作業，工程預計於 106年 2月開工，並於 107年底前完

工。 

(4) 蘆竹區機場捷運山鼻站停車場： 

本基地位處蘆竹區南山路三段機場捷運山鼻站橋下空間，土地

管理機關為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面積約為 1,625平方公

尺，為因應未來山鼻站(A10)之轉乘民眾停車需求，已向管理

機關取得土地借用，刻正辦理訂約及派工施作中，業於 105年

3月 15日建置完成開放使用，約可提供 56格汽車格，未來將

委託「桃園捷運公司」與 A10站場內現有停車場一併管理。 

(5) 大園區兒十四兒童遊樂公園暨管理中心暨地下停車場工程： 

本案基地位處大園區竹圍段拔子林小段之都市計畫兒童遊樂

場用地，面積計 1326平方公尺，規劃以多目標方式興建地上

一層公園綠美化、兒童遊樂場及地下一、二層停車場，總工程

經費約 1億 3,812萬元(停車場工程經費約 8,664萬元)，已由

大園區公所辦理旨揭工程發包及後續工程施作，預計於 105年

10月底完工，完工可提供汽車格 38格(含 2格身障汽車格及 2

格電動汽車格)。 

(6) 桃園新站平面停車場委外經營管理案： 

台鐵桃園新站啟用後，周邊臨時停車需求增加，本府交通局已

於後站廣場設置 38格汽車格及 100格機車格供民眾使用，惟

為避免部分車輛違規長期停放，已自 105年 2月 1日開始委外

營運管理，期能更能有效管理停車秩序。 

(7) 台灣燈會臨時平面停車場闢建工程： 

為因應台灣燈會龐大停車問題，本府交通局已清查活動周邊可

停車空間，並辦理相關整地闢建工程，共提供環溪一(1,044

格)、環溪二(573格)、文智(698格)、聯上(1,185格)、青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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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格)、功學社(1,015格)、願景館(1,255格)、海軍基地

(14,000格)、中路(601格)計 9處停車場供賞燈民眾使用，共

計可提供汽車格 21,071格。 

四、 公共運輸 

(一) 市區公車路網整併規劃工作 

1.本市未來公車路線計 251條(市區公車 61條、免費公車 92條及預

計自公路總局移撥公路客運 98條)，7家客運業營運，為增加客運

業營運效率，提升公車服務品質，本局於 103年 12月完成全市公

車路線整合規劃工作，採「快速公車、幹線公車、支線公車及微

循環公車」4種服務層級，快速及幹線公車以密集班次行駛主要運

輸廊道，支線及微循環公車則深入各社區接駁，擴大公車服務涵

蓋率，並形成有效合理之公車轉乘路網。 

2.本局將依路線重疊率及各路線營運績效等指標整併為 5 大幹線公

車路網，評估進行路線與行駛班次調整及聯合調度，減少重疊公

車路線、同時利用尖峰時段縮小班距、離峰時段加大班距之方式

減少民眾候車時間，提高民眾搭乘大眾運具之意願，達成營運效

率最大化， 5 大幹線路廊將由 44 條整併為 24 條，預計 105 年 8

月底前整併完成。 

(二) 推動本市免費公車委託營運工作 

1.本局辦理本市 13 行政區免費公車營運服務招標作業，2 年所需經

費約 6億元，後續履約管理則委由各區公所辦理。 

2.目前辦理情形： 

(1) 本市現行免費公車路線計有 92條，車輛數計有 118輛，已於

104年 6月完成車內裝設刷卡設備，並於 104年 12月實施民

眾上、下車刷卡，將統計各旅次起迄點運量資料，進而分析與

評估各路線服務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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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為利蒐集之載客數據可確實反映各路線之運量，本局將透過抽

獎活動、記者會、平面及網路媒體宣傳等，以提昇市民搭乘免

費公車刷卡之意願。 

(3) 另本局已於 104年 9月完成本市 13區之免費公車納入本市公

車動態系統內，方便民眾查詢車輛到站資訊。 

(4) 為服務桃園區補習班下課學生之乘車需求，本局於 104年 7月

1日起試辦桃園區免費公車計 8條路線（L101環狀紅線、L103

環狀藍線、L106後站紅線、L107後站藍線、L108中路線線、

L109中路藍線、L110埔子紅線及 L111埔子藍線等路線）營運

時間延後至 22:00，環狀紅、藍線(L101、L103)等 2路線並增

開 21時 30分班次之營運服務。試辦迄今，部分路線末班車使

用率不高；經本局召會檢討，自 105年 1月 11日起，將營運

效率不高之後站藍線、埔子藍線等 2路線停駛 22:00班次，並

將環狀紅、藍線等 2路線末 2班次整併為 22:00發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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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市區公車 8公里免費先期資訊管理建置工作 

1.目前本市轄內計有市區公車 61 條、免費公車 92 條及預計自交通

部公路總局移撥之公路客運 98條，共計 251條路線，實施 8公里

乘車免費前，必須先辦理電子票證營運規則訂定稽核程式開發等

前置作業。 

2.目前辦理情形： 

(1) 電子票證系統營運規則訂定：為刷卡機判斷如何扣款之規則，

包含路線變更或調整作業、扣款方式、車輛或驗票機故障處置

及異常卡判斷依據及處理方式等，其訂定之內容將做為後續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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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系統及票證系統驗測參數訂定之依據，本項作業已於 104年

8月完成。 

(2) 票證稽核程式開發：依據營運規則訂定之參數值，辦理稽核程

式之開發，以作為電子票證有效交易與否之驗證，並提高電子

票證資料審核與分析之效益，同時透過系統之資料統整與分析

功能，強化電子票證資料之整合分析，作為後續路網規劃及站

點設置之參考，本項作業已於 105年 1月底完成。 

(3) 票證系統驗測：辦理各項卡種(如：悠遊卡、臺灣通、一卡通、

愛金卡、ETC等)扣款等相關測試作業，以驗證市面上各項卡

種感應成功率與異常率，並針對驗證異常狀況排除，以避免產

生民眾扣款異常情形，本項作業將於優惠政策實施前完成票證

系統測試作業。 

(四) 機場捷運車站公車接駁規劃工作 

1.配合機場捷運通車期程，規劃調整轄內各捷運站接駁公車路網，

預計調整 10 條市區公車路線、25 條公路客運及 9 條免費公車路

線，相關路線資訊將於通車前 1 個月公布，以利民眾轉乘。未來

將持續檢討公車路網與車站間之連結性，並配合列車到站時間，

調整公車班次，擴大軌道之服務範圍及達成無縫運輸。 

2.目前辦理情形： 

(1) 本市市區公車接駁路線計 8條，除 171路線因調整幅度超過

30%，已提送 104年 12月 16日本市第 4次市區汽車客運審議

委員會審議外，其他市區客運路線皆已辦理會勘並完成路線核

定。 

(2) 新北市市區公車接駁路線計 2條，105年 1月已由新北市政府

完成核定。 

(3) 公路客運接駁路線計 25條，客運公司已向公路總局申請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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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時刻調整，公路總局已完成 11條路線調整會勘，其餘路線

陸續審查中。 

(4) 免費公車接駁路線計 9條，其中大園區計 1條路線調整已核定

完成，龜山區、蘆竹區及中壢區合計 8條，路線營運業者刻正

研議調整之班次數及試算經費使用額度，105年 3月底前由各

區公所核轉本局核定。 

3.捷運車站公車接駁策略： 

(1) A7、A16、A20等車站，目前車站周邊尚未開發完成，接駁客

運量有限，通車初期以中巴或小巴之免費公車由捷運站接駁至

鄰近可轉乘之公車站位，視需求調整班距為 20-30分鐘 1班，

或評選計程車隊，依民眾需求之反應進行接駁服務（DRTS），

並有條件（如一定距離內）補貼乘客。 

(2) 其餘車站調整現有路線，以繞駛、延駛、更改站名或新闢路線，

提供固定路線、班次之公車接駁。 

(3) 捷運通車 6個月後依運量進行公車路線及班次檢討。 

(五) 本市公車候車亭及智慧型站牌、集中式站牌建置工作 

1.針對市內五大幹線(臺一線、中豐路、介壽路、龍岡路及春日路)

及捷運先導公車行經路廊先行施作智慧型站牌，並持續調查檢討

市內適合建置之地點，依幹線、支線順序建置。本市現計有 4,654

處公車站位，預計於 4 年內完成全市集中式及智慧型站牌建置工

作，105年 4月底預計完成建置 495處(集中式 370處及智慧型 125

處)；105 年並將再發包建置 410 處(集中式 300 處及智慧型 110

處)，目前於招標階段，將於 105年 4月 6日開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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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式              附掛式 

2.本市於人行道寬度達 3 公尺以上之適合建置公車候車亭地點計

250 處，截至 105 年 2 月底止已建置共 175 座(其中本府早期建置

者 99 座，103 年起依新型式【如附圖】建置 76 座)，預計 105 年

12月底前將再完成新型式 75座。 

 

 

 

 

 

 

 

 

3.本府早期建置之候車亭 99座及原鄉鎮市公所(含里長、私人)建置

候車亭 55座，合計 154座均已納入 105年候車亭修繕及維護合約

中，辦理候車亭之路線資訊維護、廣告管理、清潔維護及維修，

以提昇市容環境整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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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愛心計程車及無障礙計程車隊建置工作 

1.為改善復康巴士車輛不足造成身心障礙者訂車不易之情形，將電

子票證收費導入計程車服務並結合敬老愛心卡優惠補助，身心障

礙者可利用敬老愛心卡每月補助點數及自行儲值金額刷卡付費享

有優惠補助，本府於 102年 11月正式成立桃園縣愛心計程車隊，

103 年 10 月 24 日成立無障礙計程車隊納入愛心計程車隊統一調

度，並於 104 年辦理愛心計程車及無障礙計程車招募，目前車輛

數共包含愛心計程車一般車型 173輛及無障礙計程車 18輛(共 191

輛)。 

2.目前辦理情形： 

(1) 本市愛心計程車一般車型車隊由合作衛星車隊、新利達衛星車

隊、大文山衛星派遣車隊、大都會衛星車隊共同組成，凡身心

障礙者持敬老愛心卡搭乘愛心計程車，自 103年 7月 22日起

補助額度為車資 100元以下補助 36元，101元以上補助 72元，

由愛心卡額度內扣點，其餘車資由卡片內現金儲值金額扣除。 

(2) 無障礙計程車隊由大文山衛星派遣車隊及新利達衛星車隊營

運，車內裝設有 4個乘客席位，包含一般乘客座位及 1處輪椅

座位區，另設置輪椅進入斜坡板，可供輪椅乘客直接進入車內。 

(3) 104年 8月完成第二階段愛心計程車一般車型招募增加 115

輛，並於 104年再向交通部申請同意補助 40輛無障礙計程車，

總計愛心計程車隊一般車型 236輛及無障礙計程車隊 50輛，

合計 286輛(其中已掛牌營運一般車型 173輛、無障礙 18輛，

其餘一般車型 63輛及無障礙 32輛預定 105年 6月掛牌加入營

運)。 

3.驗票機設備： 

原採用雙卡（台灣通、悠遊卡）票證系統，惟台灣通自 105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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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9日起停止使用，故 105年 3月 1日起，僅有悠遊卡可刷付車

資。 

(七) 公車動態資訊系統 

1.建置公車動態資訊系統：提供本市境內公車路線、班次、起迄點

及預估到站時間等資訊。 

 

 路線數 車輛數 公車動態 

市區公車 61 326 104年建置完成 

免費公車 92 118 104年建置完成 

公路客運 98 313 

(待移撥) 

105年已向公路

總局介接完成 

2.多語系公車動態資訊系統建置及公車手冊印製 

為便利新住民或外籍勞工使用公車動態資訊，遂進行多語系公車

動態資訊網站之建置。多語系公車動態資訊建置，主要語系包括：

泰文、菲律賓文、越南文及印尼文，並印製多語系版本公車手冊

各 500 份。刻正辦理驗收作業，將於 105 年 4 月底前完成網頁及

APP建置及手冊印製。 

(八) 市民卡學生卡乘車優惠補助 

1.為照顧本市通勤學生，自 104年 9月 1日起使用市民卡（學生卡）

搭乘本市公路客運及市區客運路線可享有 75折票價優惠。 

2.另調查本市境內公路客運及市區客運 103 年使用電子票證學生卡

(包含國中、高中及大專院校等學生，軍警身份之學生除外)營收

金額約為 2 億 4,100 萬元，所需補助金額約 8,050 萬元，考量實

施優惠措施所衍生旅運需求，本局於 105年度編列補助金額 9,000

萬元。 

(九) 市區公車營運服務品質評鑑 

本局 104年度委託辦理「104年桃園市轄市區公車營運服務品質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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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針對本市市區公車 61 條、免費公車 92 條進行評鑑，共計 8

家客運業者，並依場站設施與服務等 4 大項評鑑指標進行調查，

預計 105 年 3 月底完成，評鑑結果作為本局營運虧損補貼審核及

未來新闢路線評選之參考，以提升桃園市公車服務品質。 

五、 交通資訊 

資訊安全管理制度規劃建置 

為配合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政府機關(構)資通安全責任等級

分級作業規定」之要求，本局將建置完整之資訊安全管理制度，其

中交通控制核心系統預計於 105 年底前取得第三方國際驗證，以全

面提升資訊安全防禦機制的完整性與安全性。 

六、 肇事鑑定 

105 年 1 月 1 日承接交通部公路總局桃園縣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

移轉案件共 271 件（其中，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宗署刑事案件 200

件、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案件 28件、臺灣高等法院刑事案件 1件、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案件 7 件及個人申請案件 35 件），並於 1 月

受理案件共 53件（司法機關囑託鑑定 36件、個人申請鑑定 17件），

並由桃園市政府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召開 3 次會議（每次會議

平均 6小時 17分鐘），完成鑑定案件共 101件；2月截至 16日受理

28件（司法機關囑託鑑定 24件、個人申請鑑定 4件），鑑定委員會

截至 15日召開 1次會議，並完成鑑定案件共 34件。 

七、 捷運工程 

(一) 航空城捷運線(綠線)建設計畫 

1.工作內容： 

本計畫路線由八德擴大都市計畫建德路起，經八德區介壽路、桃

園區建國路、延平路，再經桃園火車站，續沿桃園區中正路、蘆

竹區中正北路、省道臺 4 線轉坑菓路，與機場聯外捷運 A11 站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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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另自 G14 站後路線分岔往西，與機場聯外捷運 A16 站銜接。

本計畫全長約 27.8公里（地下段約 12.5公里，高架段約 15.3公

里），共設置 21 站（高架段 11 站、地下段 10 站），總經費為 982

億 6,400萬元整。 

2.目前辦理情形： 

(1) 本計畫可行性研究業經行政院 100年 8月 26日通過。本計畫

環境影響說明書於 102年 9月 9日通過環保署審議。 

(2) 綜合規劃報告已歷經國發會 3次小組審查會議(103年 11月 25

日、104年 7月 1日、104年 11月 30日)研討，相關議題及審

查意見均已充份討論、回覆、修正及承諾，市長並於 105年 2

月 4日拜訪行政院長，建議排入國發會本年 3月委員會進行審

議，預估本年 5月上旬前可獲行政院核定。 

(3) 本計畫專案管理招標案預計於 105年 3月上網招標，並俟綜合

規劃報告奉中央核定後辦理決標；預計 105年 9月辦理本工程

統包招標，106年 2月底前完成統包工程決標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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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推動捷運棕線可行性研究工作 

1.工作內容： 

本計畫可行性研究規劃由桃園火車站起，經龜山區萬壽路三段與

二段、東萬壽路、萬壽路一段至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捷運迴龍

站），路線長度約 11.5公里，共設 8座車站，並採用單軌(Monorail)

系統，總經費約 171億元。 

2.目前辦理情形： 

本計畫可行性研究已於 105年 1月 14日再提報交通部複審，本局

將爭取中央儘速於 105年底核定通過，106年初開始辦理綜合規劃

（含工程基本設計、都市計畫變更、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第二階

環境影響評估）及專案管理（含監造）招標工作），預計 108年底

前獲中央核定綜合規劃報告，109年初發包施工，115年全線通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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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推動臺北捷運三鶯線延伸銜接至八德區捷運綠線 G04 站可行性研

究工作 

1.工作內容： 

本計畫可行性研究規劃由臺北捷運三鶯線鳳鳴站起，以高架方式

沿生活圈六號道路經八德非都市計畫農業區，銜接至八德捷運綠

線 G04站，長約 4公里，設置 2站，總經費約 120億元。 

2. 目前辦理情形： 

目前已完成期末成果報告，本府於 3月 18日與新北市政府共同召

開期末報告審查會議，預計 105 年 4 月將本計畫可行性研究報告

書送中央審查，並爭取 106 年 6 月奉行政院核定，以期 108 年底

核定綜合規劃報告書，並配合新北捷運三鶯線（頂埔-鳳鳴預定 112

年通車），期本計畫延伸線於 115年全線通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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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捷運綠線延伸至中壢火車站可行性研究 

1.工作內容： 

本路線將由航空城捷運線 G01 站延伸銜接中壢火車站(捷運藍線

A23站)，全長約 8公里，設置 6個捷運站，建設經費約 316億元。

八德 G01站起，經中山東路，接環中東路，龍岡路至機場捷運 A23

站。 

2.目前辦理情形： 

本計畫已於 104年 12月 9日完成可行性期中報告，預計 105 年 6

月完成可行性期末報告，本府爭取 106 年底奉行政院核定，以期

109 年初核定綜合規劃報告書，110 年底發包施工，117 年全線通

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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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捷運綠線延伸至大溪、龍潭先進公共運輸系統發展委託可行性研

究 

1.工作內容： 

本計畫正辦理可行性研究期末報告階段，經評估八德至大溪、龍

潭之運量尚未達到輕軌運輸系統之運量門檻，近期先提升八德至

大溪、龍潭路廊之公車服務品質(如增加班次定點準時、乘車資訊

清楚呈現、增設候車亭及研議票價優惠策略)，藉以培養沿線使用

大眾運輸運量，俟運量成長後，於八德至大溪、龍潭間將設置公

車專用路權或優先路權，形成快速公車專用道。中長期規劃採 G01

延伸至大溪埔頂捷運系統(可採捷運綠線機電系統延伸、單軌捷運

或輕軌運輸等)。 

2.目前辦理情形： 

本計畫已於 104 年 12 月 21 日完成期中報告審查，預計 105 年 8

月底完成期末報告。107年起辦理 G01延伸大溪埔頂捷運系統可行

性研究，108年底奉中央核定，111年中央核定綜合規劃報告書， 

期以 117年全線通車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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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台鐵桃園段捷運化改採地下化可行性評估 

1.工作內容： 

本計畫路線與除原中央核定「臺鐵都會區捷運化桃園段高架化建

設計畫」路線相同，沿用原高架計畫臨時站及臨時軌，並延伸至

平鎮區(台 66線南側)，全 17.95公里，其中包含現有桃園、內壢、

中壢等站改建為地下車站，另增設鳳鳴、中路、永豐、中原及平

鎮等 5座通勤車站，計畫總經費初估約 1,032億元(含本府用地費

約 80億元、新北市政府用地費約 9.5億元)，其計畫經費本府將

採專案協商積極協調中央比照台南、高雄鐵路地下化於總經費分

擔比例 12.5%~25%額度內，由本府分攤約 111億元~222億元。。 

2.目前辦理情形： 

本計畫可行性研究報告已於 104年 11月 6日報送交通部，由於新

北市政府表示新北市鶯歌區鳳鳴路段仍依原核定高架化計畫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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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爰本府決議修訂規劃本市路段鐵路地下化起點南移約 400 公

尺至桃園市界內，預計 105 年 3 月底前納入原計畫，以二路線方

案併請交通部審查。另由於本案行政院列為重大計畫，預計須配

合新內閣就任時間於 105 年 6 月進行審議，惟本局仍將於 6 月前

持續協調中央各部會進行說明及溝通，以期 105 年底前奉行政院

核定可行性，再由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接續辦理綜合規劃報

告、環境影響評估及施工，預計 107 年底行政院核定綜合規劃，

並於 108年進行工程設計施工，114年鐵路可切換通車。 

 

 

 

 

 

 

 

 

 

 

(七)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捷運系統建設延伸至中壢火車站計畫 

1.工作內容： 

本計畫為機場捷運系統之延伸線，全長為 2.06公里，由 A21站(環

北站)起，沿中壢區中豐路南行地下穿越民宅後，沿中正路銜接至

臺鐵中壢火車站，沿線設置 A22站(老街溪站)及 A23站(與中壢火

車站共構)等 2座地下車站，總經費為 138億元整，行政院核定 107

年 6月底通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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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目前辦理情形： 

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正進行 A22 站體(老街溪站)施工，預計本

年 5 月進行 A21 站至 A22 站潛盾隧道施工；中壢區中正路 A23 站

前橫渡線配合本府辦理臺鐵桃園段改採地下化調降高程 3.2 公

尺，經本府協調高鐵局同意辦理，目前橫渡線中間柱已打設完成，

預計 4月進行地中樑施工，截至 105年 2月工程進度約 30.09%。 

A23 站施工配合封閉元化地下道交通維持計畫，交通部高鐵局於

105年 1月 29日道路交通安全督導會報提報「先行疏導(周邊交通

疏導及改善)計畫」，經會報審查後尚有中新地下道改善配套及疏

導事項須進行修正，目前交通部高鐵局正修正「先行疏導計畫書」

中，尚未提送本府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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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交通裁決業務 

(一) 積極籌備無縫接軌交通裁決業務 

1.辦公廳舍租借及規劃、施工 

(1) 辦公廳舍暫行租用桃園、中壢監理站部分場域，僅能勉強容納

現有業務人力，其他空間如會議室則須借用監理站現有空間且

倉儲空間無法擴充，租期暫訂 2年。 

(2) 為容納業務人力，重新規劃渠等辦公空間，並於 104年 12月

1日完成工程發包、104年 12月 25日施工完畢。 

2.三代監理系統(M3)網路及機房規劃建置 

配合 105 年 1 月 1 日成立完成辦公廳舍建置資訊軟體設備、通信

設施及銜接第三代公路監理系統(M3)，俾使裁決業務能正常運作。 

3.配套法令訂定 

制訂「桃園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沒入車輛委託廠商保管及銷毀

作業要點」，以 104年 12月 9日府交公字第 1040323041號令發布

自 105年 1月 1日施行。 

4.人員進用及訓練 

(1) 編制內人員計 56人，正式職員計 38人、約聘(僱)人員計 9人

及服務員計 9人。正式職員中 13人為 104年高普考分發人員、

8人為本局移撥人員、9人為監理站移撥人員、7人為商調他

機關人員及 1人待補。約聘(僱)人員中 7人為新招考人員、2

人為監理站移撥人員。服務員中 7人為監理站移撥人員、2人

為新招考人員。 

(2) 104年 11月 4日辦理第一期「交通違規裁決業務接管」教育

訓練、104年 11月至 12月辦理新進人員至監理站實務訓練、

104年 12月 25日辦理第二期「交通違規裁決業務接管」教育

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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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系統測試，設備及人員就位 

105年 1月 1日至 3日辦理系統資料移轉及測試作業，全體同仁於

105年 1月 1日至辦公室準備相關作業，俾利業務無縫接軌。 

(二) 加強查核違規案件入案正確性 

針對特殊違規案件(如扣件、酒駕、超載、危險駕駛、肇事等)加

強查核入案資料，105 年 1 月份違規入案件數計 10 萬 6,761 件，

查核後修正案件數計 288件，占交通違規案件比例為 0.27%。 

(三) 推動多元化管道代收交通違規罰鍰工作 

1.提供民眾多元化管道代收交通違規罰鍰，不但省時方便，且民眾

可免於往返奔波之苦。 

2.目前辦理情形： 

(1) 交通違規罰鍰繳納管道除至裁罰窗口辦理外，亦可利用超商、

郵局窗口、購買郵局匯票、上網轉帳、中華電信電話語音轉帳

及桃園市代檢廠等代收管道繳納。 

(2) 自 105年 1月 1日至 1月 31日，繳納違規罰鍰總件數計 6萬

8,136件，其中以代收管道繳納件數計 5萬 3,025件，占違規

罰鍰總件數 77.8％；繳納違規罰鍰總金額計新臺幣 1億 61萬

2,575 元，其中以代收管道繳納金額計新臺幣 6,532 萬 3,407

元，占違規罰鍰總金額 64.9％，臨櫃繳款部分占違規罰鍰總

金額 35.1%。相較原新竹區監理所桃園、中壢監理站，代收管

道繳納件數占違規罰鍰總件數 74.2％、代收管道繳納金額占

違規罰鍰總金額 61.8％，均略有提升，未來將持續以多元資

訊揭露方式向民眾宣導繳納管道，提高便民服務。 

(四) 開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 

1.依據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 44條，違

規人未依規定繳納罰鍰或到案聽候裁決者，於通知單送達且逾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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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到案期限 60日之 3個月內逕行裁決。 

2.目前辦理情形：自 105年 1月 1日至 1月 31日，共計開立 11,262

份裁決書。 

(五) 辦理民眾申訴及提起行政訴訟案件 

105 年 1 月份交通違規入案件數計 10 萬 6,761 件。提出交通違規

申訴案件計 917 件，申訴比例為 0.85％，經函請舉發單位詳予查

證後，撤銷原處分免罰案件計 121 件，占交通違規申訴案件之比

例為 13.2％，另不服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案件計 43件，占交通違規

申訴案件之比例為 4.69％，訴訟案件皆在法院審理中尚未判決。 

(六) 加強催繳交通違規罰鍰，維護公平正義 

1.持續進行交通違規積案催繳，落實交通執法正義，對未繳納罰鍰

結案者，先開立裁決書催繳，仍不繳納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2.因裁決處於 105 年 1 月 1 日成立，成立初期先與法務部行政執行

署桃園分署進行強執移送作業系統測試，105年 1月份強制執行移

送件數計 214件，移送金額計 84萬 7,893元；強制執行結案件數

為 2,614件，結案金額計新臺幣 347萬 3,052元。 

貳、未來努力方向 

一、 交通運輸規劃 

(一) 協調中央加速辦理高快速公路建設計畫 

1.桃園航空城北側聯外高(快)速公路（國 1甲） 

(1) 本計畫由國工局主辦，路廊起由臺 61線，經國道 1號至桃園

市臺 1甲，路段總長約 19公里，總經費約 455億元。 

(2) 本案可行性研究業經國發會 103年 9月 16日審議原則同意，

惟因路廊行經煉油廠區尚存有安全及環保疑慮，以及配合航空

城特定區內期程開發與用地徵收等議題，將配合航空城全區聽

證時程調整推動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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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工局已於 104年 2月展開工程規劃作業，並於 104年 6月

26日邀集中油等單位召開協調會，決議朝以隧道通過桃園煉

油廠 R3加氫脫硫工場預定地之情境方案，目前進行相關工程

研究及安全評估，並將持續與中油公司協調。本案預定推動期

程為 109年 1月開工，112年 8月底完工。 

 

國 1 甲路廊圖 

2.國道 2號大園交流道至台 15線新闢高速公路建設計畫（國 2 甲） 

(1) 本計畫由高公局主辦，國 2甲原起大園交流道至台 61線快速

道路，其中台 15線至台 61線段，因路廊規劃穿越許厝港溼地

保護區及大園工業區，爰行政院 103年 5月 6日決議優先辦理

大園交流道至台 15線路段(優先路段)，至台 15線至台 61路

段，可行性研究已於 104年 9月啟動，後續相關作業期程將視

推動情形滾動檢討。 

(2) 國 2甲大園交流道至台 15線路段全長約 2公里，雙向 4車道

採高架佈設，於台 15線及機場設置進出匝道，總經費約為 56

億 8,500萬元(含用地費 24億元)，由國道基金全額支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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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會已於 104年 8月 19日通過本案建設計畫，並於 104年 10

月 28日辦理公聽會，目前正辦理細部設計及用地取得作業，

預計 106年 7月動工，108年底完工。 

 

國 2 甲路廊圖 

3.國道 3號銜接台 66線增設系統交流道工程 

(1) 本案將於國道 3號 67K處(近大溪交流道)增設南下出口匝道銜

接台 66線大溪端，台 66線大溪端增設北上入口環道銜接國道

3號 67K處，並以集散道路往南接大溪交流道，並於大溪交流

道增設南下出口環道銜接縣道 112甲線。總長度約 7公里，全

案工程經費約 40 億 4,000 萬元，本府配合負擔大溪交流道增

設南下出口環道用地費 9,000 萬元，餘約 39 億 5,000 萬元由

國道基金支應。 

(2) 本計畫可行性業於 104 年 3 月 18 日獲行政院國發會審議通

過、104 年 6 月 17 日獲行政院正式核定，後續由高公局辦理

規劃設計及環境影響說明書，已於 104年 9月中旬決標予台灣

世曦，預計 105 年 3 月底可完成規劃設計初步報告，106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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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完成規劃設計及環境影響說明書，106 年底完成用地取得及

開工，109 年底完工。 

 

 

 

 

 

 

 

 

 

 

 

 

台 66線銜接國道 3號改善示意圖 

4.國道 3號龍潭路段增設交流道計畫（龍潭第二交流道） 

(1) 本計畫位於國道 3號 73K附近(約於龍潭交流道南側 5公里

處)，交流道聯絡道路為高原路(桃 68/桃 68-1鄉道)，採鑽石

型交流道型式佈，總經費約 9億 2,000萬元，本府配合負擔約

2億 9,643萬元（含用地費 2億 3,529萬元、桃 68鄉道跨越

橋樑改建費用 6,114萬元），並已於 105年度編列用地費 6,000

萬元、106年度將再編列 2億 4000元辦理。 

(2) 本計畫可行性研究報告業於 104年 10月由交通部核定，高公

局後續將辦理工程細部設計、環說及用地取得作業，於 104年

12月 18日召開環境影響說明書民眾說明會，高公局正辦理工

程細部設計、環說及用地取得作業，預計 106 年底動工，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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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 月完工。 

(3) 高公局依行政院工程會「重大公共工程開工要件注意事項」規

定及本案環境影響說明書審議作業時程，本案完工時程調整為

109年 10月，較本府先前規劃期程延後 16個月。考量本案必

要性及民眾期待，本府仍將持續積極爭取本案提早完工。 

 

 

 

 

 

 

 

 

國道 3 號龍潭路段增設交流道計畫（龍潭第二交流道）圖 

5.國道 1號桃園交流道改善工程(增設中正北路匝道) 

(1) 本案中正北路北上入口及南下出口 2股匝道已於 102年 11月

先開放通車，另北上出口及南下入口 2匝道因五楊高架工程結

案故改另立新案辦理，並配合蘆興南路(桃 17線)涵洞拓寬一

併辦理，總經費約 7億 9,800萬元(用地費約 3億 2,400萬元)。 

(2) 國工局原擬採一般徵收，惟地主要求改納入「桃園都會區大眾

捷運系統航空城捷運線【綠線】G12~G13a車站及北機廠周邊

土地開發計畫」區段徵收範圍，故本府已配合納入區段徵收計

畫辦理，目前區徵計畫尚於本市都委會審議中，期程預計需 6

年方完成，爰本府正協請國工局研議改採租用土地使用方式，

預計 105年底前確認用地取得方案，並以 107年 6月完成用地

取得並開工、109年底完工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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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道 1號桃園交流道改善工程(增設中正北路匝道)示意圖 

6.國道 1號增設中壢中豐交流道計畫 

本計畫由國工局主辦，規劃於國道 1號中壢戰備道段（59K+800），

增設匝道進出本市中壢區中豐北路，工程總經費約 51 億元(含用

地費 40億元)。行政院 103年 10月 9日審議通過「國道 1號中豐

交流道新建工程可行性研究」，原則由國道建設基金全額支應，惟

因用地費用過高，國發會遂要求本府研提減少徵收面積及降地用

地取得經費之可行方案，目前尚正研議中，而國工局已於 104 年

12 月先將修正之可行性研究報請交通部審議。本計畫預計 106 年

底前完成用地取得及工程設計、107年開工、110年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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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道 1號增設中壢中豐交流道示意圖 

 

7.國道 1號楊梅幼獅交流道改善計畫 

本計畫由高公局主辦，將既有幼獅交流道由鑽石型交流道改為單

點式交流道，本案未涉及新增用地，計畫概估總經費約 2億 5,000

萬元。104年 9月工程招標至今已 5次流標，嗣經高公局檢討招標

文件並於 105 年 3 月重新上網公告招標，預計 105 年 5 月動工，

107年 11月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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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道 1 號楊梅幼獅交流道改善示意圖 

8.國道 1號新增楊梅校前路匝道計畫 

本計畫由國工局主辦，於五楊高架終點端增設匝道銜接楊梅校前

路，計畫總經費約 2 億 2,200 萬元(含用地費約 7,500 萬元），已

於 104年 12月開工，預計 106年 8月完工。 

 

 

 

 

 

 

 

 

 

 

 

國道 1號新增楊梅校前路匝道示意圖 

(二) 本府辦理航空城聯外道路建設計畫 

1. 客運園區至機場聯絡道路 

(1) 本道路路廊起於桃園航空貨運暨客運園區(大園南港地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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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北路及環區東路口，跨越老街溪，終點銜接航空城特定區計

畫道路，全長約 2.3 公里，計畫路寬 30 公尺，總經費約 20 億

5,000 萬元，並已於 103 年獲內政部營建署 104-107 年生活圈

道路建設計畫核定補助 12 億 2,000 萬元。 

(2) 工程分二期開闢，第一期為大園區環區東路至桃 45(大園區華

興路二段)，長 2 公里，預計 107 年底完工。第二期為桃 45(大

園區華興路二段)至老街溪，銜接航空城特定區計畫道路，長

0.3 公里，需配合航空城特定區計畫辦理，目前由本府工務局

辦理工程設計中，預定 108 年 10 月取得用地、109 年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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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桃 15(桃園區富國路及蘆竹區富國路一至三段，台 31至縣 110)道

路拓寬工程 

(1) 本道路長度約為 6 公里，現況路寬為 20 公尺，計畫路寬為 30

公尺，經費 80 億 9,700 萬元(用地費 71 億 500 萬元)，交通部

於 103年核定 104-107年生活圈道路系統建設計畫經費補助 10

億 8,900 萬元。 

(2) 本工程因用地費龐大，需拆除沿線大量建築物及採一般徵收等

問題造成居民反彈，爰經評估分析中止本道路工程推動，改採

「桃園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航空城捷運線【綠線】G12~G13a

車站及北機廠周邊土地開發計畫」規劃銜接桃園區寶慶路之

2-1-30M 道路(長 5 公里、寬 30 公尺)取代，起迄點為台 31 至

桃園區莊敬路，將納入區徵公共工程開闢該道路用地，其辦理

進度至 104 年 12 月底止召開 11 次本市市都委會專案小組會

議，預計 105 年 6 月通過本市市都委會審議，並報內政部都委

會審議，預計 113 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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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 15道路拓寬及寶慶路 2-1-30M道路示意圖 

3.台 31北延(蘆竹區台 4線-蘆竹區桃 3)道路新闢工程 

(1) 本道路為南崁地區都市計畫範圍內計畫道路，全長 1.35 公里，

經費11億2,000萬元，交通部已於103年9月19日核定104-107

年生活圈道路系統建設計畫經費補助 6 億 3,000 萬元，本府工

務局遂於 104 年辦理用地徵收(一般徵收)前置作業(土地市價

查估、地上物查估、公聽會)及規劃設計等工作。 

(2) 104 年 4 月、7 月等 2 場公聽會遭逢民眾抗爭用地徵收及闢建

道路必要性，經考量航空城預計 105 年 5 月辦理聽證，爰本府

決議先行暫緩執行用地取得作業，俟 105 年 5 月完成全區聽證

並評估檢討整體都市計畫與交通系統定案後，再予續推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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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31北延道路新闢工程圖 

 

4.桃 5拓寬延伸案(蘆竹區縣 108-大園區縣 110) 

本道路位於航空城特定區範園內，全長 6.4 公里，計畫路寬為 40

公尺，經費 35 億 4,700 萬元，本案位於「擬定桃園國際機場園區

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第一期及第二期發展區(1-7-40M 道路)，

納入航空城特定區徵收工程辦理，相關期程將配合航空城特定區

用地辦理全區聽證(預計 105 年 5 月完成)後推動工程規劃設計施

工，第一期預定 114 年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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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 5拓寬延伸示意圖 

5.機場捷運橋下道路(A15~A17，大園區) 

本道路位於航空城特定區範園內，全長 3.15 公里，計畫路寬為 50

公尺，經費 9 億 8,000 萬元，本案位於「擬定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

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第一期發展區(1-2-50M 綠園道)，納入航空

城特定區區段徵收工程辦理，相關期程將配合航空城特定區用地

全區聽證(預計 105 年 5 月完成)後辦理，預計於 114 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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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捷運橋下道路(A15~A17，大園區)示意圖 

(三) 新闢市區道路規劃 

1.桃園區延平路打通至八德區和平路新闢工程 

(1) 為解決桃園火車站地區利用台 4線及縣道 110往返大湳交流道

車流之交通問題及現有道路順暢，並提高本區域路網更高效

益，本案道路工程已規劃分成三期執行如下： 

 第一期(G06整體發展區至國道 2號北側)：道路長度約 290

公尺，寬度 20公尺，採區段徵收方式辦理。 

第二期(國道 2號南側至和強路)：道路長度約 1.1公里，寬

度 20公尺，工程費 1.1億元，採一般徵收方式辦理。 

第三期(和強路至和平路)：道路長度約 600公尺，寬度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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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工程費 6,000萬元，採一般徵收方式辦理。 

(2) 本案道路工程第二、三期位於非都市計畫區內，需辦理道路定

線後，方能續辦理用地取得及工程設計，定線作業所需費用，

本府工務局刻正籌措經費，預計 105年度辦理道路定線作業。 

 

 

 

 

 

 

 

 

 

 

 

 

 

 

 

 

 

 

 

 

 

 

 

 

 

 

 

 

 

桃園區延平路打通至八德區和平路新闢工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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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桃園區桃 53 國際路(永安路-南平路)道路延伸：本道路路廊起於

桃園區國際路/永安路口，終點於桃園區南平路/寶慶路口，路廊

長度約 1.07公里，計畫寬度 30公尺，總經費約 17億 9,300萬元

(用地取得 13 億 3,900 萬元) ，正由交通局納入 105 年道路新闢

規劃可行性研究評估，預計 105年 8月完成。 

 

 

 

 

 

 

 

 

 

 

 

 

 

桃園區桃 53國際路(永安路-南平路)道路延伸圖 

 

3.桃園區幸福路延伸至中正路：本道路路廊起於桃園區幸福路臨南

崁溪畔，終點於桃園區中正路，路廊長度約 0.28公里，計畫寬度

30 公尺，目前由本市都委會審議中，後續尚須經本市及內政部二

級都委會審議通過，始能辦理區段徵收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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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區幸福路延伸至中正路圖 

4.中壢區/平鎮區龍慈路延伸至台 66 快速道路新闢：本道路路廊起

於中壢區龍慈路/龍岡路三段口，終點於平鎮區台 66 快速道路，

路廊長度約 2.45 公里，計畫寬度 30 公尺，總經費約 36 億 1,800

萬元(用地取得 7億 9,000萬元)，本路廊已於 98年完成可行性規

劃， 104年 11月完成都市計畫變更，本府工務局正辦理道路定線

作業，預計 105 年底完成後，並於 106 年接續辦理規劃設計、用

地徵收及工程闢建等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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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壢區/平鎮區龍慈路延伸至台 66快速道路新闢圖 

5.平鎮區南勢重劃區中庸路延伸銜接中興路：本道路路廊起於平鎮

區新光路五段/中庸路口，終點於平鎮區中興路，路廊長度約 2.3

公里，計畫寬度 20公尺，正由交通局納入 105年道路新闢規劃可

行性研究評估，預計 105年 8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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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鎮區南勢重劃區中庸路延伸銜接中興路圖 

6. 平鎮區復旦路二段 186 巷拓寬並打通至長安路：平鎮區復旦路二

段 186 巷現況寬 3 至 6 公尺，計畫拓寬至 8 公尺，並打通道路銜

接至長安路，長度約 1.5 公里，正由交通局納入 105 年道路新闢

規劃可行性研究評估，預計 105年 8月完成。 

 

 

 

 

 

 

 

 

 

 

 

 

 

 

 

 

平鎮區復旦路二段 186巷拓寬並打通至長安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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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新竹科學工業園區龍潭基地東向聯外道路，工程位於新竹科學工

業園區龍潭基地東側，西起自龍潭基地龍園一路，往東連接至聖

亭路止，道路計畫寬度為 15公尺。原於 96年 11月由本府與科管

局協商，本府原則同意東向聯絡道路興闢時程，擬於核可後 2 年

內興闢完成，然龍潭基地已次第開發，交通量與聯外交通需求逐

漸成長，原有路線需重新調整以符合實際需求，爰本府交通局正

辦理委託定線技術服務招標案，預計於 105 年 9 月完成本道路工

程初步規劃。 

(四) 大溪假日交通壅塞改善 

為改善大溪地區假日交通壅塞，本局已就大眾運輸、道路及捷運

建設等層面進行通盤檢討及規劃，相關交通建設規劃分述如後： 

1.武嶺橋拓寬工程：武嶺橋為大溪復興地區聯外主要交通幹道，終

日交通壅塞，爰交通部公路總局正辦理武嶺橋拓寬工程，於現有

橋面雙向四車道各兩側各增設一機車道，已於 104 年 7 月動工、

預計 107年 8月完工。 

2.國道 3 號銜接台 66線增設系統交流道工程：本案於國道 3 號 67K

處(近大溪交流道)增設南下出口匝道銜接台 66線大溪端，總長度

約 7公里，全案工程經費約 40.4億元。本計畫於 104年 9月中旬

迄今正辦理規劃設計，預計 105 年 3 月底可完成規劃設計初步報

告，106 年 6 月完成規劃設計及環境影響說明書，106 年底完成用

地取得及開工，109 年底完工。。 

3.大溪客運轉運站：於大溪區埔頂地區都市計畫區內機關(國防部軍

備局)用地規劃設置，依都發局 104年 8月 18日局工作會議簡報，

轉運站用地預計 110 年市地重劃完成，後續將配合都發局用地取

得進度進行轉運站規劃設置相關事宜。 

4.大漢溪河濱道路規劃：本案因受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大漢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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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區域線、河川治理線延後至 105 年 6 月完成，方得進行道路

路廊規劃。屆時本局將納入 105年道路新闢規劃可行性研究評估，

預計 105年 10月完成。 

5.爭取捷運延伸至大溪：目前正評估 G01 延伸大溪埔頂採航空城捷

運綠線系統延伸、單軌捷運或輕軌運輸等三系統之可行性方案，

本案已於 104 年 12 月 21 日完成期中報告審查，預計 105 年 8 月

底完成可行性研究。 

二、 交通工程 

(一) 本市交通管制設施管理資訊系統規劃建置工作 

1.以地理資訊系統(GIS)為基底，於地圖上即時呈現交通工程設施分

佈位置及相關設置檢修歷程與紀錄，便利查詢、規劃設計及設置

檢修等維運作業，強化便民服務效率。 

2.目前已建置完成本市縣道、鄉道及 8 米以上市區道路交通標誌標

線號誌查詢系統、交控設備管理系統、工程錄案專區以及圖層維

護編輯數化平台，未來將配合 8 米以下市區道路接管期程納管圖

資系統，以提升本局交通設施設備管理及維護之能力，強化便民

服務之效率。 

(二) 交控中心廳舍及設備更新 

本市交控中心 105 年將遷址至桃園區風禾公園內，94 年建置迄今

已逾 3 年使用年限，機房及辦公廳舍已不敷使用，整體維護經費

逐年增高，本次搬遷將優化圖誌設備及資安系統，擴充中心機房

俾系統運作更穩定，打造智慧桃園之交通行動平台，預計 105 年 8

月底前完成搬遷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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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停車管理工程 

(一) 本市公有路外停車場整體闢建計畫 

為使本市公有土地有效利用，本局擬就本市公有土地(如公園、學

校、綠地、市場用地及住宅區等非停車場用地)以多目標方式合作

闢建作為公有路外地下停車場，現刻正辦理設計及施工作為公有

路外地下停車場計有 2 處(桃園區公 24 地下停車場、中壢區自強多

目標停車場)，其餘將視各區停車需求及停管基金餘絀情形陸續規

劃闢建。 

(二) 路外停車場興建計畫 

1.增設桃園區中路停二平面停車場，本基地位處桃園區正光路與吉

安街口之停車場用地，面積約為 2,045平方公尺，預計於 105年 4

月建置完成，約可提供汽車格 58格供周邊民眾停放，初步擬以路

邊開單收費方式管理。 

2.大溪區停二停車場用地多目標使用，查該停車場總面積為 2,805

平方公尺，現況為本府交通局平面停車場(82 格停車位)及老人會

館使用，本案已於 105 年 3 月 1 日由本府社會局辦理現場會勘由

市長裁示，停二停車場部分用地變更為機關用地，由社會局興建

大溪老人文康中心，其餘用地仍作為平面停車場使用。 

3.另經全面清查本市路外停車場檢討具開發潛力可朝促參方式辦理

之停車場計有桃園區新民立體停車場、龜山區公 12停車場及平鎮

區廣北平面停車場，現已由本府交通局辦理招標文件委請專業廠

商進行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規劃，預計於年底前可完成評估規劃作

業。 

(三) 電子行動支付繳交路邊停車費 

為提升本市停車繳費便利性，本局擬推行電子行動支付繳交路邊

停車費，目前已詢多家廠商洽談中，後續將以短期自辦計畫及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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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免自付手續費模式進行合作，可提供手機 APP、信用卡及金融卡

方式繳停車費，預計 105年 7月建置完成。 

四、 公共運輸 

(一) 推動本市提升公車服務品質計畫 

本市未來市區公車營運路線將有 251 條(市區客運 61 條、公路客

運移撥 98條、免費公車 92條)，現有計價方式不一致、路線重疊、

車輛老舊、車體廣告零亂等現象，本局研提改善公車服務品質計

畫如下： 

1.已訂定「桃園市區汽車客運路線新闢、變更、繼續經營申請及審

核原則」，將公車評鑑績效納入審核，以提高業者服務品質。 

2.高鐵站及火車站放置公車手冊，提供高齡長者索取；火車站及捷

運站設置附掛式智慧型站牌，提供即時到站資訊。 

3.提升市區公車發車班次合格率，預計 105 年底動態系統上線率達

95%以上，提供民眾即時可靠資訊。 

4.鼓勵業者汰舊換新每年增加 10輛低地板公車。 

5.107年底前完成汰換現有 69輛車齡 10年以上之甲類大客車。 

6.協調業者成立聯管中心。 

(二) 研訂本市營業計程車油價補貼機制 

1.本市計程車起程運價自 103 年 1 月 1 日由 80 元調高為 95 元，交

通部爰取消本市計程車油價折讓(補貼)措施，並建議油價補貼應

由本府自籌經費辦理。 

2.為鼓勵本市計程車業者提高服務品質並顧及其生計，本局已訂定

「桃園市計程車客運業油價補貼作業執行要點」，折讓金額比照交

通部 103 年 10 月 28 日路監運字第 1031007601A 號令修正發布要

點規定，每公升折讓金額依前月 1 日至 25 日 95 無鉛汽油平均油

價與基準油價（30.5元/公升）之差額計算（各月份每公升實際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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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金額依交通部函示為準），每公升最高折讓 5元，每月折讓油量

400公升為限，並已委請中油公司協助按次按公升補貼額度抵扣加

油費用，補貼作業執行要點辦理法規發布程序中。 

(三) 推動公車轉乘及 8公里免費計畫 

1.104年度已完成訂定電子票證營運規則、105年 1月底完成稽核程

式開發並配合優惠政策實施前完成系統測試。 

2.105 年 3~12 月規劃先推行捷運雙向轉乘市區公車優惠措施(配合

機場捷運通車時程實施)，及 105 年 10~12 月由 5 條幹線中擇台 1

幹線推行 8 公里乘車免費優惠試營運，實施後再據以調整 8 公里

免費實施計畫之參考，成熟後再擴大實施全市 8 公里免費優惠措

施。 

3.為讓市民充分瞭解本府推行之捷運雙向轉乘市區公車優惠及部分

路線 8 公里乘車免費優惠等措施，將規劃相關行銷策略，並透過

平面海報及車體廣告等宣導管道，以廣為宣導優惠措施實施方式

與內容。 

(四) 客運轉運站建置計畫 

規劃建置客運轉運站，可將國道客運攔截於市中心區外，並輔以

接駁車連結，降低市中心交通負荷，計畫內容如下： 

1.A21轉運站(中壢區中豐北路)：本案已由高鐵局完工並完成驗收，

本局已規劃各預定進駐客運車席位置且完成核定相關路線調整事

宜，後續將配合機場捷運通車期程同步調整路線。 

2.A8 轉運站(龜山區龜山一路、湖邊路)：本案已於 105 年 3 月 8 日

召開「機場捷運 A8(長庚醫院站)地區周邊客運轉運站設置先期規

劃」評選會議，預計 105年 12月完成先期規劃作業並辦理都市計

畫變更，將公園用地變更為交通用地，106年辦理細部設計及轉運

站建置，107年底竣工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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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12轉運站(桃園區中正路)：規劃與航空城捷運線 G12車站銜接轉

乘，因配合航空城捷運線推動時程較長，本局將先規劃於經國重

劃區(桃園區經國路幸福路口)以臨時轉運站進行客運接駁轉乘，

「桃園市經國臨時轉運站興建工程委託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於

105 年 3月 10 日進行評選會議，預計 105 年 7月完成細部設計，

並於 106年 6月竣工啟用。 

4.大溪轉運站(大溪區員林路一段仁和路口)：於大溪區埔頂地區都

市計畫區內機關(國防部軍備局)用地規劃設置，依本府都發局表

示該轉運站用地預計 110 年完成區段徵收，後續將配合都發局用

地取得進度進行轉運站規劃設置相關事宜。 

5.八德臨時轉運站(大湳地區)：本局已洽詢八德區和平路私有土地

(約 6,644平方公尺)及毗鄰來福星飯店私有地(約 19834.8平方公

尺)，將以租地方式協商同意後，再規劃建置臨時轉運站可行性。 

(五) 本市市區公車(含免費公車)路網整合執行計畫 

1.為配合 105 年底中央移撥公路客運 98 條及既有市區公車 61 條路

線及免費公車 92條路線，本局將依據 103年完成本市公車路線整

併規劃成果，優先整併 5條幹線公車並規劃轉乘點(幹線與幹線、

幹線與支線等站牌或候車亭)： 

(1) 臺一幹線(楊梅－龜山)：將 7條路線整併為 5條路線。 

(2) 中豐幹線(中壢－龍潭)：將 8條路線整併為 5條路線。 

(3) 龍岡幹線(中壢－大溪)：將 7條路線整併為 5條路線。 

(4) 春日幹線(桃園－南崁)：將 11條路線整併為 3條路線。 

(5) 介壽幹線(桃園－大溪)：將 11路線整併為 6條路線。 

2.預計 105年 8月底前整併完成。 

(六) 賡續推動雙北通勤公車便捷系統計畫 

為強化本市與雙北之聯繫及提高大眾運輸使用率，現行國道客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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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經國道 1號計 29條路線，行經國道 3號計 9條路線，將持續推

動闢駛至雙北及捷運站之公車路線，本局推動雙北市與本市間國

道客運路線增闢情形如下： 

1.【9069】桃園區大有特區-國道 1 號-南港展覽館：由中壢客運、

指南客運聯營，已於 104年 8月 10日通車營運。 

2.【1659】桃園市八德區-國道 3 號-新北市土城區：由統聯客運營

運，已於 103年 11月 10日通車營運。 

3.【9168】桃園市蘆竹區-國道 1 號-圓山轉運站：由葛瑪蘭客運、

亞通客運聯營，已於 104年 12月 12日通車營運。 

4.桃園市蘆竹區南崁-新北市林口區：本府第 2次市區客運審議委員

會已完成審核並由三重客運籌備中，預計 105年 6月通車營運。 

5.「桃園市桃園區—國道 3 號—臺北市西南區（萬華區、大安區或

中正區）」與「桃園藝文特區－國道 3號－捷運景安站（經中和交

流道）」等 2條路線刻正籌設中。 

6.中壢火車站-國道 1號-南港展覽館：由中壢客運及中興巴士聯營，

經臺北市政府審核認為與 9025路線重疊，要求業者調整路線，未

能達成共識，通車時間尚無法訂定。 

(七) 改善本市觀光遊憩景點聯外公車服務計畫 

1.目前本市已有山線觀光路線 2條：501線，自中壢發車行駛至龍潭

大池、客家文化館、石門水庫、大溪老街至慈湖，平日往返 16班

次、假日往返 40班次；及 502線，自桃園發車行駛臺 4線，經巧

克力工廠、大溪老街、慈湖至小烏來，假日往返 18班次，平日停

駛，另將規劃大溪至捷運永寧站之路線，並行經大溪、鶯歌及捷

運永寧站等處，預計 105年 6月行駛。 

2.104年度規劃海線觀光路線「新屋、觀音-中壢」，規劃自中壢發車

至觀音白沙岬燈塔、永安漁港、范姜古厝等處，預計 105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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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駛。 

(八) 爭取中央補助本市公路公共運輸提升計畫 

1.配合交通部 104年推動公路公共運輸提升計畫，本市提出總經費 2

億 7,552萬元之計畫，其中申請中央補助 1億 2,161萬 6,000元，

本府自籌 2,990萬元，業者自籌 1億 2,400萬 4,000元。 

2.105 年推動公路公共運輸提昇計畫，本市提出第 1 期總經費 1 億

4,083萬 6000元之計畫，其中申請中央補助 6,873萬 4000元，本

府自籌 6,070萬元，業者自籌 1,140萬 2000元。 

(九) 推動本市大專院校公共運輸服務計畫 

1.本局已委請顧問公司進行相關研究，研擬以公車路線或票價調整

方式吸引大專院校學生搭乘，提升大眾運輸工具使用率，改變學

生使用運具習慣。 

2.現本市 14所大專院校，計有 9所學校(國立中央大學、中原大學、

元智大學、萬能科技大學、國立體育大學、長庚大學、長庚科技

大學林口校本部、銘傳大學桃園校區、開南大學)已有公車路線進

入校園提供通學服務。 

3.其餘 5所大專院校(健行科技大學、桃園創新技術學院、國立臺北

商業大學平鎮校區、龍華科技大學、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本局

將依顧問公司研究成果，於 105年 10月底前完成協調客運業者及

提供公車進入校園之運輸服務。 

(十) 計程車營運調查計畫 

1.本府自 104 年 9 月 1 日起接管中央移撥計程車客運業營運管理業

務，為了解計程車業者營運狀況、計程車營運特性等資料，並檢

討自 94年 10月 1日起免徵汽燃稅、94年 12月 2日免徵牌照稅暨

101 年度運價調整後對營運狀況影響，擬定合理的計程車運價方

案，將進行計程車營運情形調查計畫，於 105 年 3 月中進行評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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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預計 105年底前完成。 

2.透過調查計畫，了解乘客申訴主要項目及服務水準項目分析，及

探討共乘制度實施方式及費率訂定，以改善營運效益，促進服務

品質提升，維護業者與乘客之權益。 

五、 交通資訊 

(一) 加強機房系統及網路資訊安全防護 

1.由於本局近年開發之系統越來越多，又「個人資料保護法」已自

101 年 10 月起施行，使得「機房網路設備系統之安全」及「異常

存取檢核機制之強化」更顯重要。 

2.本局預計於 105 年擴充機房空間，並加強機房資安、網路設備及

各項基礎建設，以確保資料、系統、設備及網路安全，加強資訊

機密維護，保障民眾權益。 

(二) 落實政府開放資料(OpenData)品質維護 

1.為鼓勵民眾與企業對政府開放資料作創新加值應用，依據「桃園

市政府政府資料開放作業原則」，本局開放之資料包括: 道路平均

旅行時間、道路平均行駛速率、資訊可變標誌資訊、停車剩餘車

位資訊及公車到站資訊等。 

2.本局將落實資料品質的維護，確保資料的正確性、完整性及一致

性，其效益將促進民眾或企業之創新加值應用，並強化民眾對於

政府資料集(Data Set)之信賴。 

六、 交通裁決業務 

(一) 補實人員、軟硬體設備並建立內控機制 

1.人員 

(1) 缺額補足: 預算員額補足(3 8人尚缺 1人)，委外人員由 16

人補實至 19人。 

(2) 教育訓練: 每季至少安排 1場教育課程(至少 2小時)，包含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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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禮儀、法律知識、心理輔導或政風宣導等內容。 

(3) 參訪交流:安排至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新北市政府      

交通事件裁決處參訪至少各 1次。 

2.硬體 

購置裁罰書高速印表機 2 臺、公務車 1 輛、筆記型電腦 7 臺、打

洞機 2臺、掃描機 2臺等。 

3. 經費 

(1) 短缺項目:委外人員費、郵資、水電分攤費、印刷費、            

物品費及上列設備之經費等，預估所須經費計新臺幣            

1,100萬元。 

(2) 籌措方式:將簽陳申請第二預備金支應。 

4. 內控制度 

(1) 建立內控制度，俾使同仁有一致之依循標準，並提供民眾標準

化服務。 

(2) 成立內部控制小組並定期召開會議檢討執行成效。 

(二) 尋覓辦公新處所 

業多方尋覓新辦公廳舍位址，刻評估於「自強多目標立體停車場

興建工程」中納入裁決處辦公廳舍。 

(三) 辦公環境 E化 

傳統型取號機無資料帶出功能，民眾至櫃檯後尚須手動輸入資

料，較為耗時，未來擬增加智慧型取號機，利用掃描身分證條碼

或違規通知單條碼，裁罰窗口即可自動帶出資料，減少手動輸入，

提高行政效率。 

(四) 推動行動支付服務 

現況繳費除臨櫃外，尚有超商繳納、語音、郵撥、支匯票、代檢

場等代收管道，惟仍須親赴代收地點繳納，未來擬導入行動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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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手機 app 快速繳納罰單，將可增加民眾繳費便利性，提升民

眾繳費意願。 

參、結語 

    以上謹就本局現階段重點工作執行情形及未來工作重點提出報告，敬

請各位議員女士、先生惠予指導。並預祝本次大會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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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本局主管名單 

 

桃園市政府交通局主管名單 

職稱 姓名 

局長 高    邦    基 

副局長 陳    文    德 

副局長 張    新    福 

主任秘書 熊    啟    中 

簡任技正 陳    光    凱 

簡任技正 張    俊    雄 

運輸規劃科科長 江    信    潔 

交通工程科代理科長 熊    啟    中 

停車管理工程科科長 呂    紹    霖 

公共運輸科科長 林    乾    傳 

交通資訊科科長 陳    盈    潔 

肇事鑑定科科長 施    人    維 

秘書室主任 蘇    盈    瑜 

人事室主任 謝    慶    洲 

政風室主任 徐    達    忠 

會計室主任 何    雨    彤 

桃園市政府捷運工程處 

代理處長 張    新    福 

主任秘書 林    義    昌 

桃園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代理處長 張    丞    邦 


